各有关部门：
2016年，为深入贯彻落实《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精神，进一步集聚高校、科研院所优势资源，充分释放人才红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沈阳新一轮全面振兴，服务沈阳高校内涵发展，市委教科工委决定继续开展“双服务”重点项目立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项范围
围绕“发挥高校、科研院所优势，服务沈阳全面振兴”、“支持高校内涵建设，服务科学发展”两个方面的工作目标，确定如下4类立项范围：
1.完善体制机制，激发创新活力类。2016年，高校、科研院所以及高校、科研院所内部各部门、院系或创新团队围绕沈阳智慧城市建设、绿色发展、智能制造发展、传统产业升级、互联网+、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以及城市文化发展等重点工作的相关需求，有效整合资源，在组织协调、力量凝聚、机制完善、成果汇总等方面积极实践，开展服务、合作，预期能够取得明显成效或良好社会反响的工作项目。
2.建设高端智库，辅助政府决策类。针对2016年沈阳高校、科研院所改革发展或服务沈阳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或实践探索，为市领导科学决策提供重要参考的工作项目；围绕沈阳市2016年重点工作开展研究分析，能够为促进沈阳经济发展、社会科学管理等提供决策参考的工作项目。
3.突出需求导向，服务内涵发展类。围绕沈阳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需求，2016年拟进一步建设的沈阳市目前急需、支撑作用明显、未来有良好前景、有较好发展基础的学科或专业；能够长期面向全市开放，服务导向明确、运行高效规范、创新成果转化顺畅、2016年将取得突出成果的科技创新平台。
4.发挥优势特色，服务民生发展类。高校、科研院所充分发挥行业特色和资源优势，2016年在服务沈阳民生发展中将取得显著效果的成果转化或其他优秀服务项目。
二、立项步骤
    1.项目申报。全校不超过5项，每类项目不超过2项。申报项目的主体是各单位或单位内的部门、院系以及其他创新团队，不是个人，可以明确一个项目负责人。每个申报项目需填写《2016年高校、科研院所双服务重点项目立项申报书》（见附件1，一式三份），于5月16日前报科技处（各部门须给出排序的书面说明），同时报送电子版。
2.项目评审。市委教科工委将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立项评审，立项项目确定后，以通报形式告知各单位。
3.项目验收。11月，教科工委将组织专家对立项项目进行总结验收，验收合格的给予资助。届时，对于已立项项目，各部门应报送《2016年高校、科研院所“双服务”重点项目验收审批表》（见附件2，一式两份）、项目总结报告（不少于3000字）、项目实施过程以及成果照片（5张）、视频资料（不少于2分钟，并附上技术规格标准），具体验收时间和要求另行通知。
4.项目资助。对于确定立项并总结验收合格的“双服务”项目，将根据项目类别以及项目成果分别给予0.5万——1万元不等的资助资金，对于成果特别突出的项目，适当提高资助标准。
三、有关要求
1.各部门要认真组织，做好项目设计、审核和申报工作，确保申报项目立意深、内容实、成果真。同时，以组织申报“双服务”重点项目立项为牵动，强化内涵建设，引领本部门高层次人才、科技创新、学科专业等优势资源积极参与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专家学者服务沈阳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持续性。
2.各部门要加强对资助资金的管理，保证资金用于与项目相关的工作环节。
3.各部门要加强项目过程管理，组织科研人员按时报送项目申报材料，按照项目设计组织力量完成相关任务，并及时报送总结验收材料，确保“双服务”重点项目立项工作顺利开展，推动“双服务”工作取得更显著成果。

